附件3
****（水利骨干工程管理单位名称）关于****

（项目名称）实施方案审查意见的报告

（参考范本）

自治区水利厅：

****单位《关于****实施方案的请示》（****发〔****〕**号）收悉。经我单位组织相关技术人员现场勘查并对工程实施方案进行审查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工程管理条例》《宁夏跨（临）水利骨干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法》（宁水规发〔2025〕**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结合渠道运行实际，原则同意****（项目名称）跨越（穿越、平行<伴行>）****（渠道名称），为确保水利骨干工程安全运行，审查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

******（项目名称）
二、建设地点及渠道参数

项目建设地点位于****渠（桩号****）处，渠道现状（如：该段渠道****（挖方、填方、半挖半填），设计流量**m³/s，加大流量**m³/s，设计水深**m，加大水深**m，渠道比降**。渠道为***砌护渠道（未砌护），上口宽**m，渠深**m，*****）

项目参建单位
建设单位（项目法人）：****

设计单位：****

施工单位：****

监理单位：****

****
四、申报建设内容

****

五、技术要求

根据《宁夏跨（临）水利骨干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法》（宁水规发〔2025〕*号）和水利骨干工程运行实际，提出以下技术要求：

1.****

2.****

3.****

六、其他要求

1.工期要求：20**年*月*日20**年*月*日，施工期应服从水利骨干工程灌溉供水、防汛、安全运行等要求。

2.工程开工前，****（项目建设单位）需与****（水利骨干工程管理单位）签定建设安全运行管护协议后方可施工。

3.工程施工时严格按照水利厅批复、****（水利骨干工程管理单位）审查后的设计方案和设计图纸施工，工程建设范围以外的渠道和渠道管理范围不得随意开挖和破坏。

4.工程施工期间项目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施工规范进行施工，严把工程质量关；涉水部分、隐蔽工程、关键部位的施工和验收应邀请****（水利骨干工程管理单位）参加。

5.工程所需资金全部由项目建设单位负责筹措。

6.****

****（水利骨干工程管理单位名称）
****年**月**日

